
请款申请

北京兴福集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承接的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YZ00-0803-2003等地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依据合同约定，“乙方提交成果后，丙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80%，经审计部门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后，丙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尾款，最终金额以审计审定为准”。合同金额为人民币70000元（大写：柒万元整）。本次申请合同金额的80%，即56000元（大写：伍万陆仟元整）。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经办人（签字）：
